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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8(XXVII)号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第 3349

(XXIX) 号等决议，

又回顺其关于加强联合国作用的一九七二年十一

月二十七日第2925CXXVII)号、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

十日第 3073 (XXVIII)号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3282(XXIX) 号等决议，

尤其回顺其设立联合国宪章和加强本组织作用特

别委员会的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3499 (XXX) 

号决议、及其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 31/28 号

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 32/45 号决议，

审议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注意到在执行特别委员会的任务方面已有了进

展，

注意到特别委员会成员和其他有关国家彼此间举

行会前协商在帮助完成它的任务方面可能具有重要

性，

考虑到特别委员会尚未完成交给它的任务，

1. 注意到联合国宪章和加强本组织作用特别委

员会的报告，

2. 决定特别委员会应按照交给它的下列任务，

继续工作：

(a) 编列在委员会中已经提出或将来提出的建

议，并指出已经引起特别的注意的各项建议；

(b) 审查在委员会中已经提出或将来提出的建

议，以便对可能取得普遍协议的领域优先审议；

3. 请特别委员会在其下届会议上：

(a.) 完成编列和审查各会员国就和平解决争端

问题所提的建议；

(b) 继续进行关于各会员国就维持国际和平与

安全间题所提建议的工作，以期编列和审查这些建议；

(C) 审议各会员国就联合国现行程序的合理化

问题所提的建议，然后并审议关于其他议题的任何建

议； -
＠《大会正式记求，第三十＝．屈会议，补编第 33 号》 (A/

33/33) 。

4. 请特别委员会铭记，在达成普遍协议对它的

工作结果有重大关系时，务要达成普遍协议；

5. 促请特别委员会成员充分参加委员会为执行

所负任务而进行的工作；

6. 请各国政府按照大会第 3499(XXX)号决议

的规定，提出意见和建议，或在它们认为必要时，作

最新的补充；

7. 请秘书长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一切协助，包括

编制委员会全部会议的简要记录；

8. 请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一

份工作报告；

9.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宪章和加强本组织作用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的临时议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笫八十六次全体会议

33/95.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审议了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

考虑到有关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及各国驻联合国代

表团地位的问题，对各会员国，包括东道国，以及整

个联合国都十分重要，井为它们所共同关切，

对千造成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一位外交代表被单

方面要求离开东道国的事件及其一切方面裹示关切，

1. 注意到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I

2. 认为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安全以及它们的

工作人员的安全是它们能有效执行职责的必不可少条

件，满意地注意到东道国主管当局所作出的保证，并

认识到为此目的采取的各项措施的效果；

3 . 促请东道国毫不迟延地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以便防止侵犯各国代表团的安全以及它们的工作人员

＠同上，«补编绾 26 号HA/33/26 和 Cor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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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或它们财产的不可侵犯性的任何行为，并确保

所有代表团均能在正常环境中存在和执行职责；

4. 促请东道国继续采取措施，按照一九七二年

保护外国官员和美国国宾联邦法律＠的规定，逮捕、起

诉和惩处一切对驻联合国代表团犯有犯罪行为的人；

5. 吁请各会员国代表团对涉及该代表团及其工

作人员安全的案件，尽量同美国联邦和地方当局充分

合作，以便利执法；

6. 吁请东道国避免采取与切实履行其按照国际

法对各会员国的特权与豁免所承担的义务相抵触的行

动；

7. 请秘书长同东道国协商关于东道国同会员国

或秘书长之间按照《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

国总部的协定泡第十二节 (b) 进行协商的程序，并于

一九七九年向东道国关系委员会提出报店；

8. 呼吁东道国审查关于外交人员车辆停放的措

施，以适应外交人员的愿甲和布要，并考虑停止向外

交人员发出传票；

9. 欢迎外交人员愿，心同地方当局充分合作解决

交通问题，并在这方面注总到，各国代表团最好作出

合理的努力，利用不靠街面的停车设施；

10. 希望将继续加紧努力，以期执行一项新闻方

案，让纽约市及其所属各区的居民认识到各国驻联合

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的特权和豁免，以及他们所执行

的国际职贞的重要忖；

11. 注意到对于由私人或团体向某些国家驻联

合国代表团和这此代表团所属的某此个别外交人员提

供的商品和服务，曾经｛j 过欠帐未清的问题，建议秘

书处和其他有关方面合作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12. 对纽约市政府联合国和领书团委员会和帮

助该委员会设法协助满足外交人员的需要、利益和要

求，以及提供殷勤招待并促进外交人员和纽约市人民

之间的互相了解的其他机构，衰示感谢；

13. 决定依照大会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五 H 第

＠义 l叶公法 92-539 （参石，\, 8871 Rev.1) 。

＠第 169(H)3决议。

2819(XXVI)号决议，继续进行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

工作，以便较为经常地审查在其职权范围内的一切事

项，井请秘书长向该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14. 决定将题为“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的

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笫八十六次全休会议

33/96. 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
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回顺其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八日第 31/9 号决议，其

中请各会员国进一步审查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提出的关千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条约草

案＠以及在审议这个项目时所提出的其他提议，

特别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32/150号

决议，大会根据此项决议，设立了加强在国际关系上

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

审议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考虑到特别委员会尚未完成交托给它的职责，

重申有必要普遍和切实适用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

武力的原则，并由联合国协助这项努力，

1. 注意到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

效力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2. 决定特别委员会应该继续其工作，目标为尽

早草拟一项关千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条约

＠由 j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巾尼加拉瓜、巴众竹和秘仵什

补（参石A/32/500, 附 fI·.:.) ，特别委员会现在的成员如下：比

利时、贝丁、保加利｀u,、古巴、＊浦路斯、厄瓜多尔、坎及、芬

飞、法国、铅心，忐联邦共和国、希腊、几内＼IV、匈牙利、印度、

伊拉克、心人利、 H ．个、罚西哥、蒙古、序洛卅、尼泊尔、尼

加拉瓜、巴令竹、秘鲁、波兰、罗咱尼业、塞内加尔、索宙甲、

西班牙、多：：I、上耳其、 r,JI达、苏维坎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人小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F.国、义利吃合众 I叶。

@«大会正式记求，钉N ~ I· 扯会议，补编第 11,,}》（AI

33/41 利 1 Corr. I) , 圆寸 1'1 。

如1J 」五«补编第 41 勺》(A/33111 和 Corr.I) 。


